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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对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3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6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钟舒乔先生（董事长刘文静女士因公务原因请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钟舒乔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18名，代表股份316,722,9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481%。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3名，代表股份296,062,9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3967%；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605名，代表股份20,660,0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51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611人，代表股份72,032,6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52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

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309,989,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40%；反对6,426,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92%；弃权306,5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99,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521%；反对6,

426,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223%；弃权306,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4256%。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同意309,976,2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99%；反对6,225,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7%；弃权520,7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8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339%；反对6,

225,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431%；弃权520,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7230%。

2.02�发行方式

同意309,922,4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29%；反对6,400,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7%；弃权400,3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32,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5592%；反对6,

400,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8850%；弃权400,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5558%。

2.03�债券品种

同意309,985,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28%；反对6,138,1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599,2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95,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466%；反对6,

138,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214%；弃权599,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8320%。

2.04�债券期限

同意309,982,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18%；反对6,294,0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72%；弃权446,3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92,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425%；反对6,

294,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378%；弃权446,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6197%。

2.0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同意309,978,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06%；反对6,304,7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6%；弃权439,4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88,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372%；反对6,

304,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527%；弃权439,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6101� %。

2.06�发行对象

同意309,947,8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09%；反对6,315,6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1%；弃权459,3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57,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5945%；反对6,

31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78%；弃权459,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6378%。

2.07�付息、兑付方式

同意309,931,8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58%；反对6,142,8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5%；弃权648,1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4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5722%；反对6,

14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279%；弃权648,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8999%。

2.08�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310,115,8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39%；反对6,160,6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1%；弃权446,3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425,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8277%；反对6,

160,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526%；弃权446,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6197%。

2.09�偿债保障措施

同意309,869,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61%；反对6,108,0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5%；弃权745,3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179,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4856%；反对6,

108,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4796%；弃权745,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1.0348%。

2.10�挂牌安排

同意309,959,3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45%；反对6,147,5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10%；弃权615,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269,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6105%；反对6,

147,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344%；弃权615,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8551%。

2.11�决议有效期

同意310,137,8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09%；反对6,144,9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2%；弃权440,0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447,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8582%；反对6,

144,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308%；弃权440,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611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310,027,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61%；反对6,110,0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2%；弃权585,0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337,4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7054%；反对6,

110,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4824%；弃权585,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81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陈静律师和张晓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

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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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3月24日、25日、26日

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截至目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

者充分了解股票交易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 因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北京大华国际”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9.3.7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

情形，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证券代码：600289，证券简称：*ST信通）于2025年3月24日、25日、26

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300万元到-7,60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200万元到-4,200万元。以上预告

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报

为准。

经向管理层核实及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日常经营各项活动正

常，项目运营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阳集团” 或

“控股股东” ）、间接控股股东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怡投资” 或“间接控

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王文锋先生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

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不存在可

能对公司股价形成重大影响的敏感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重大交易类事项、

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及核实， 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和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24日、25日、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目前，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交易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

风险因素，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300万元到-7,600万元， 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200万元到-4,200万元。 以上预告

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报

为准。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可能触及终止上市的重大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退市情形如下：

因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北京大华国际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自

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9.3.7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上交所决定终止上市：

1、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

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2、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

3、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者未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万怡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819,3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8.16%，其中累计质押持有公司股份234,078,44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97.20%， 占公司总股本的37.09%； 被冻结或轮候冻结持有公司股份207,573,483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6.19%，占公司总股本的32.89%。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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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 ）为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

元及国内信用证5,000万元， 以及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4,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相关反担保协议，公司提供等额的连带责

任反担保，并向湘江集团支付费率为1%/年的担保费。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湘江集团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800万元 （含本

次）。

●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5,

000万元及国内信用证5,000万元，期限均不超过1年；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人民币4,8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公司控股股东湘江集团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相关反担保协议，公司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并向湘江集团支付

费率为1%/年的担保费。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2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有

效期（指担保协议的签署期限）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在股东会核定

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此次反担保事项的担保

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故无需就此次反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第13栋34-36层

法定代表人：张利刚

注册资本：3,6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3UJ37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土地管理服务；工

程管理服务；广告服务；物业管理；产业投资；文化旅游资源投资与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产

业平台投资与管理；城镇资源投资与管理；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与管理；科技研发产业投资与管理；酒店

管理；商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金融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资本投资服务。

经营期限：2016-04-19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90%股权，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湘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3、关联方的股权结构图：

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湘江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11,484,960.1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7,712,547.9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772,412.24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42,866.83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67,617.39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湘江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12,209,722.4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8,418,558.69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791,163.76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71,335.92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20,901.08万元。

截至目前，反担保对象湘江集团资信状况良好。 反担保对象湘江集团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反担保的范围

1、按照法律规定或者主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所支出的所有

款项及费用。

2、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

证费、执行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二）反担保期间

乙方的反担保期间为甲方的保证期间及甲方履行保证责任后3年内。

（三）乙方为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

担保费按担保余额及实际担保天数计算，即担保余额*实际担保天数/360*1%=担保费。 实际担保

天数自被担保债务资金到达债务人账户之日起算， 担保费按季度支付， 乙方应当于每季度末月20日

（含）前支付担保费。

四、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湘江集团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满

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融资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向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支付担保费

的费率系参照市场行情确定，符合相关规定和市场化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及2025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

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

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下同）为人民币178,3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86.7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6,6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80.27%。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总额为100,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4.6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盛证券

为旗下部分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

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3月27日起，新增国盛证券为以下ETF一级交易商（即申购

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自2025年3月27日起可在该一级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

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12680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军工基金 军工ETF龙头

2 515120

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创新药 创新药ETF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6080

网址：www.gszq.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7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

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3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25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5年3月28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5年3月28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指数A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指数C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指数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252 007253 020700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取消广发中债农发

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限额，具体措

施如下：自2025年3月28日起，本基金取消原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转换转入）合计不

得超过100,000.00元的限额，恢复正常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7日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3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

基金主代码 90005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7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5年3月27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3月25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实际每万份集合计划净收益=集合计划本次分红期净收益/本次分红期份额累计积

数×10000�其中： （1） 投资者份额累计积数=∑本次分红期该投资者每日份额

（2）本次分红期份额累计积数=∑本次分红期全体投资者份额累计积数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

人。

收益支付办法 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向投资者分配的集合计划收益，投资者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纳税

义务。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资产管理合同与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执行。

注：（1）由于本集合计划分红方式暂不包括红利再投，因此不存在收益结转基金份额的情况；

（2）本期可供分配利润为3,575,676.42元，分配金额为3,575,676.42元，分配比例为10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日申购的集合计划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收益分配权；当日赎回的集合计划份额自下一

工作日起，不享有收益分配权。

（2）当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赎回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时，当期收益将在分红时结转进行支付。

（3）当进行收益支付时，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为正，则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进行现金支付收

益；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等于零时，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集合计划份额保持不变；如投资者的实

际结转收益为负，则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缩减相应的集合计划份额，遇投资者剩余集合计划份额不足

以缩减的情形，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内部应急机制替投资者垫付资金保障集合计划平稳运行，并保留

向该投资者追索相应资金的权利。

（4）本次分红期即收益累计期间：自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3月25日止。

（5）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6）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

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

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7）咨询方式：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转5，公司网址：www.citicsam.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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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3月24日、3月25日和3月

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24日、3月25日和3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经济参考

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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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与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其Ⅰ矿区1125-1200m中段

及分段采矿、采切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并取得经双方签字并盖章的合同协议，主要情况如下：

一、工程项目及协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Ⅰ矿区1125-1200m中段及分段采矿、采切工程

2、工程地点及工程内容：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同兴镇黄岗Ⅰ矿区1125-1200m中段及分段采矿、采切

工程，支护形式根据围岩条件采用不支护、喷射混凝土、喷锚网、钢筋混凝土等方式。

3、合同工期：2025年2月20日至2035年2月20日，由于施工工期较长，具体施工进度以业主方下发

的月度和年度计划为准。

4、合同价格：本合同为单价合同，根据工程量预估总价款约27,794万元，最终以实际验收完成工作

量及结算款为准。

5、合同双方当事人

业主：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承包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合同为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促进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2、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3、以上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由于合同期限较长，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导致丧失履约能

力的风险；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工程内容、资源禀赋等发生变化而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2、由于工程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宗教、社区关系、环保、行业

监管政策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出现延缓、停滞等不利状况，致使

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可能因突发性公共事件对合同履行带来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流动及物资运

输困难、生产效率降低、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业主回款周期延长、客户资本投资减缓等。

3、矿山开发服务行业存在固有的高危性，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灾害、设备故

障、爆破事故等突发危险情况，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导致项目进度出现延缓、停滞等不利状

况，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在未来大量现场作业活动中，一旦运用技术失当或工程组织措施不力，造成

工程质量隐患或事故，则可能对项目后续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关于2025年2月主要运营数据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工银河北高速REIT

场内简称 河北高速

公募REITs代码 508086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4年6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

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规则指引第5号

-临时公告（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础设施项目2025年2月主要运营数据

2025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通行费收入来源分散，无重要现金流提供方，外部管理机构未发生变

动。 基础设施项目2025年2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项目

日均收费车流量（辆次） 路费收入（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当月

当月环

比变动

当月同

比变动

2025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变动

当月

当月环

比变动

当月同

比变动

2025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变动

荣乌高

速

10,592.00

-2.

26%

14.24% 10,721.00 -7.85% 2,759.97

-25.

68%

19.28% 6,473.77 -5.83%

备注：①日均收费车流量（不含节假日免费通行车）计算方法：当月总断面自然车流量/当月自然天

数；其中断面自然车流量指每个区段（门架）自然车流量按区段公里数加权平均后得出全程的断面自

然车流量；

②收费车流量口径说明：均为自然车流（veh）口径；

③2月份日均车流量（包含节假日免费通行车）为11,209辆次，当月环比增长0.86%，当月同比增长

4.00%；

④2月通行费收入环比下降25.68%，主要原因一是2月扣除春节小型客车免费政策后的有效收费天

数为24天，较1月有效收费天数27天减少3天。 二是受春节假期影响，2月货车车流量及通行费收入也有

所下降；

⑤2月份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19.28%， 主要原因为2025年2月有效收费天数较2024年2月多4天，

其中2024年2月有效收费天数为20天（2月9日至2月17日期间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2025年2月有效

收费天数为24天（2月1日至2月4日期间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

⑥以上数据根据河北睿通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河北省稽核管理系统下载数据

计算得出，未经审计，因此各月加总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以定期报告披露为准。

三、其他说明事项

上述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数据等相关披露内容已经过本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

限公司确认。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s://www.icbccs.com.cn)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7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蜂巢丰旭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蜂巢丰旭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2025年第1期》全文于2025年3月27日在本公

司网站（www.hexa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100-378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7日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3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蜂巢丰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27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04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蜂巢丰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03月25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蜂巢丰嘉债券A 蜂巢丰嘉债券C 蜂巢丰嘉债券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275 018276 023612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1.0939 1.4196 1.419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

39,672,861.32 758,341,390.26 29.4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

基金份额）

0.24 0.61 -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03月27日

除息日 2025年03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2025年03月3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

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5年3月27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于2025年3月28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并自2025年3月

28日起计算持有天数。 2025年3月31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

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

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3月31日划入销售机

构账户。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对于未选择

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2)�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

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3)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分红的有关情况， 可向办理业务的销售机构咨询， 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exaam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100-3783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3月27日


